
大检查

国务院关于开展 1 994 年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国发〔1994〕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1985 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开展了 9 次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共查出各类违纪金额 1 174 亿元，其

中上交国家财政 749 亿元。这对严肃财经纪律，稳定物

价，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是，目前经济领域中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还依然

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特别是一些单位和个人乘财

税、价格改革之机采取各种不法手段偷税漏税，哄抬物

价，严重妨碍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危害国家和群

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为此，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 1994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开展 1994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措施，大检查

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大局，维护企

业和单位的合法权益，依法查处各种违反财经法纪的

行为，并同加强法制教育、狠抓增收节支、平抑市场物

价、推进廉政建设等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财税体

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和今年财政预算任

务的完成。

二、组织领导。这次大检查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直

接领导下进行，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指定一名领导同志

负责，各级大检查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组织、

协调这次大检查工作。国务院将继续派出由部级干部

带队的大检查工作组分赴各地指导和推动工作，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也要派出大检查工作组进行督促和检

查。

在大检查中，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重视发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社会公证机构的作用，组织一

批素质较强、政策水平较高的从业人员重点检查一批

企业和单位，为把大检查逐步过渡到以社会监督为主

创造条件。同时，要继续发挥职工物价监督组织的作

用，加强市场检查。

在大检查期间，要继续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大检查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监督指

导和参政议政的作用。

三、检查时限。这次大检查从 9 月份开始，到年底

前基本结束。主要检查 1994年发生的各种违反财经法

纪的行为，以及 1993 年发生的未检查、未纠正的违法

违纪行为。如有必要，也可追溯到以前年度。

四、检查范围。所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及个体工商户都要认真开展自查，主动检查纠正自

身存在的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自查面必须达到

100% 。在普遍自查的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要抽调一

批业务骨干组成检查组进行重点检查，重点检查面不

得低于 40%。重点检查的单位是：（一）交纳增值税、消

费税的税源大户和经营性亏损严重的行业与企业；

（二）金融、保险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房地产开

发企业、证券公司和第三产业中其他管理比较混乱的

行业；（四）外贸企业和有外贸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五）

假冒民政、福利、校办、集体、联营等骗取国家税收优惠

政策的企业；（六）对群众反映乱涨价、乱收费、乱罚款

比较突出的部门、行业和单位；（七）各地区、各部门认

为需要检查的行业和企业。
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纳税情况和价格执行

情况，也要有重点地进行抽查。

要继续委托地方重点检查一部分设在当地的中央

企业和单位。

五、检查内容。在普遍检查企业和单位执行国家财

政、税收、财务、物价等法规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检查执

行新财税体制和物价政策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纪问

题：（一）乘财税改革之机，用加大抵扣、印制和使用假

发票或真票假开等各种手段偷漏增值税、消费税和其

他工商税；（二）违反国家税法规定，擅自包税、自行改

变税率以及随意减免税和骗取出口退税；（三）钻新旧

财会制度接轨的空子，乱挤乱摊成本，随意核销费用，

擅自冲减资本金，截留国家收入，偷漏所得税；（四）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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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截留应当上交中央或上一级财政收入，以及偷漏能

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五）违反国家

规定的开支标准和用途，随意支用各项财政资金，或采

取非法手段将预算内资金转为预算外资金，将国有资

产转为集体或个人所有；（六）违反国家价格监审规定，

随意提高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牟取暴利；

（七）违反规定擅自提高棉花价格、化肥等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以及公用事业、行政事业单位乱收费；（八）各地

区、各部门认为需要检查的其他重点问题。

对于缓交、拖欠税款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也要

认真清理，抓紧催收，限期交清。

六、处理原则。对查出的各种违反财经法纪问题，

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自查从宽，被查从

严，实事求是，宽严适度”的原则进行处理。自查出来的

问题，可以酌情从宽处理；被查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屡

查屡犯、明知故犯的问题，必须从严处理。对有严重违

法违纪行为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除按规定给

予经济处罚外，还必须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触犯刑律

的，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各地区、各部门都应选

择几个重大典型案件公开曝光，以震慑违法违纪者，教

育广大干部群众。

无论是自查还是被查出来的违法违纪款项，该上

交国库的一律上交国库。对于拒不交库的，由银行协助

划拨扣缴。

开展 1994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具体实施办

法和政策规定，由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

等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七、总结整改。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大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财经制度的意见和建议，积

极推进财税改革，完善财经法规，加强管理，把检查与

服务、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以提高大检查的整体效

果。

大检查工作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向国务院

写出总结报告，同时抄送财政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税务

总局。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日

大检查

财政部关于开展 1 994 年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的实施办法

（94）财检字 30 号

为了把 1994 年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搞得更加

扎实有效，使大检查在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宏观调控，

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物价，促进财税、价格改革健

康发展等方面起到更大更好的作用，现根据国务院《关

于开展 1994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精神，经

与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商定，制定实施办法如下：

一、大检查的步骤。今年的大检查主要分自查、重

点检查两个阶段进行。自查时间从国务院通知发布之

日起至 10 月 15 日结束。重点检查从 10 月 16 日开始，

到年底前基本结束。

二、大检查的范围。自查期内，所有企业、行政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都要认真进行自查自

纠，并按规定如实填报《自查报告表》。要在自查面达到

百分之百的前提下，确保自查质量，防止走过场。在全

面自查基础上，在各地、各部门要从财政、国税、地税、

物价、审计和业务主管部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

务所等社会公证机构中抽调一批业务骨干，组成检查

组对部分企业和单位进行重点检查。重点检查面不得

低于百分之四十，有力量的地区和部门要尽量多安排

一些重点检查户数。

三、大检查的重点行业和企业。（一）交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税源大户，主要包括：生产汽油、柴油、烟酒、

化妆品、摩托车、小汽车、汽车轮胎等 11 类产品的企业

和生产钢铁、石油、电力等大中型工交企业及商业、物

资供销企业；（二）外贸企业及具有外贸经营自主权的

企 业；（三）大型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及企业集团；

（四）金融、保险企业和证券公司等各类非银行金融机

构；（五）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高消费娱乐场所及其他

管理比较混乱的第三产业；（六）乱涨价、乱收费、乱罚

款比较突出的部门和单位；（七）经营性亏损严重的行

业或企业；（八）假冒民政、福利、校办、集体、联营等骗

取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九）各地区、各部门认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大检查
	国务院关于开展1 994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